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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法訴字第 10613501790號 

 

訴願人   薛榮輝              

 

訴願人因行政執行事件，不服本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102年度道罰

執字第75477號等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行為及本部行政執行署105年12

月13日105年度署聲議字第137號聲明異議決定書，提起訴願，本部決

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本件移送機關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嘉義市監理站）以訴

願人滯納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罰鍰，自 99年 5月間起檢附移送

書、裁決書、送達證書等文件陸續移送本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以

下稱嘉義分署）執行，嘉義分署分 99 年度道罰執字第 85114 號、第

123172 號至第 123175 號、100 年度道罰執字第 78326 號、第 94784

號行政執行事件辦理，因查無（或查無相當之）財產可供執行，嘉義

分署核發執行憑證予移送機關。移送機關於 100 年至 101 年間再檢附

移送書、執行憑證等文件移送嘉義分署執行，嘉義分署分 100 年度道

罰執字第 39038號、第 69527號至第 69528號、第 78684號、第 89020

號、101 年度道罰執字第 34546 號行政執行事件辦理，因查無（或查

無相當之）財產可供執行，嘉義分署核發執行憑證予移送機關。移送

機關於 100 年至 101 年間再檢附移送書、執行憑證等文件移送嘉義分

署執行，嘉義分署分 100 年度道罰執字第 216516 號至第 216517 號、

101年度道罰執字第 3145號、第 33427號、第 34546號、第 47760號

行政執行事件辦理，因查無（或查無相當之）財產可供執行，嘉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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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核發執行憑證予移送機關。移送機關於 102 年間再檢附移送書、執

行憑證等文件移送嘉義分署執行，嘉義分署分 102 年度道罰執字第

75477號、102年度道罰執字第 110233號至第 110235號、102年度道

罰執字第 137905號至第 137906號、第 151569號行政執行事件辦理，

並曾以 102 年 7月 11日嘉執信 102 年道罰執字第 00075477 號執行命

令（以下稱系爭命令 1）禁止訴願人對第三人臺灣臺東監獄（泰源分

監）之金錢債權（含保管金、作業金），在新臺幣（下同）1 萬 2,049

元（含執行必要費用）範圍內為收取，第三人亦不得對訴願人清償，

並請第三人將所扣押之金額開立支票逕寄移送機關；本部矯正署泰源

技能訓練所（以下稱泰源技訓所）以 102 年 7 月 23 日泰訓所總字第

10204006920號函（以下稱系爭函 1）檢送該所代為扣繳訴願人保管金

與勞作金合計 4,896 元國庫支票予移送機關，故除 102 年度道罰執字

第 75477 號及第 110233 號完全受償、102 年度道罰執字第 110234 號

受償 696 元外，其餘案件仍執行無著，嘉義分署核發執行憑證予移送

機關。移送機關於 105 年間再檢附移送書、執行憑證等文件移送嘉義

分署執行，嘉義分署分 105年度道罰執字第 138359號、第 180034號、

第 203592 號、第 239812 號行政執行事件辦理。嘉義分署再以 105 年

11 月 3 日嘉執丁 105 年道罰執字第 00138359 號執行命令（以下稱系

爭命令 2）禁止訴願人對第三人泰源技訓所之金錢債權（含保管金、

作業金），在 2萬 5,251元（含執行必要費用）範圍內為收取，第三人

亦不得對訴願人清償，並請第三人將所扣押之金額開立支票逕寄移送

機關，訴願人不服，於 105年 11月 17日具狀對系爭命令 1、2聲明異

議，嘉義分署認其異議無理由加具意見到本部行政執行署，嗣泰源技

訓所以 105年 12月 8日泰訓所總字第 10500023580號函（以下稱系爭

函 2）檢送該所代為扣繳訴願人保管金 1 萬 572 元國庫支票予移送機

關。本部行政執行署認訴願人異議無理由，以 105 年 12 月 13 日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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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署聲議字第 137 號聲明異議決定書（以下稱系爭異議決定書）駁

回訴願人之聲明異議。訴願人不服，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具狀提起訴

願，案經本部行政執行署檢卷答辯到部。 

理   由 

一、本件訴願人訴願理由略以：其自99年2月23日即入監服刑，惟嘉義

分署未查，自99年至101年多次未依行政程序法第89條規定將執行

命令寄至監所，於法不合，顯有瑕疵，無從補正。且其曾具狀請

嘉義分署提供99年至100年執行命令，然嘉義分署於105年11月15

日函復僅有系爭命令1、2，而並無99及100年度之執行命令；惟系

爭異議決定書又稱嘉義分署於99年、100年及101年執行無著而核

發執行憑證，兩者說法不一；再者本案裁決書送達日期為95年9

月21日至97年3月26日，惟遲至102年7月11日始強制執行扣款，已

逾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5年請求權限。又系爭命令1應執

行之金額為1萬2,049元，惟僅扣得4,896元；系爭命令2應執行之

金額為2萬5,251元，惟僅扣得1萬1萬572元，均未足額扣押，執行

程序尚未終結，且其於收受系爭命令2後3日內即提出聲明異議狀，

系爭異議決定書以該4,896元及1萬572元款項部分之執行程序均

已終結為由，而駁回訴願人之聲明異議，有違情理云云。 

二、按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

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

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行政執

行事件，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本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以

下稱分署）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

益之情事，固得依法聲明異議，惟聲明異議之目的在於請求撤銷

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如本部行政執行署為決定時，強

制執行程序已終結者，本部行政執行署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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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之決定，亦屬無從執行，其聲明異議當應予以駁回。而強制

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分別

情形定之（司法院院字第2776號解釋《1》《5》意旨參照）。查本

件嘉義分署形式上審核移送機關檢附之文件，認符合移送執行之

要件，據以執行，並核發系爭命令1、2執行訴願人對於泰源技訓

所之金錢債權（含保管金及作業金），有如前述；而泰源技訓所收

受系爭命令１、2後，分別以系爭函1、2檢送扣押之金額4,896元

及1萬572元之國庫支票予移送機關；此有系爭命令1、2及系爭函1、

2附於嘉義分署執行卷可參，故該4,896元及1萬572元款項部分之

執行程序均已終結，參酌前揭司法院解釋意旨，本部行政執行署

駁回訴願人該部分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 

三、次按「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

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

報債務人財產。債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憑

證，交債權人收執，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再予強制執行。」強

制執行法第2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依行政執行法第26

條之規定，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亦準用之。是行政

執行機關所發執行憑證應交由代表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債權人之

移送機關收執，尚無需向義務人送達。另查本件嘉義分署除核發

系爭命令1、2外，並未於99年、100年及101年核發執行命令執行

訴願人之財產，此亦有嘉義分署上開年度執行卷可稽，至於系爭

異議決定書理由欄第1點所謂「經執行無著」之意，係泛指該案件

經移送執行後無效果而核發執行憑證，非必當然謂該案件曾經核

發執行命令，訴願人主張系爭異議決定書稱嘉義分署於99年、100

年及101年執行無著而核發執行憑證，兩者說法不一云云，顯有誤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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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按「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

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5年內未經執行者，

不再執行；其於5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仍得繼續執行。但

自5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

「第1項所稱已開始執行，如已移送執行機關者，係指下列情形之

一：1、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金額、報告其財產狀況或

為其他必要之陳述。2、已開始調查程序。」96年3月21日修正公

布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又行政執行法第7條

第1項規定之執行期間乃法定期間，並非消滅時效，各分署核發執

行憑證並無中斷執行期間之效果。行政執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

者外，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

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5年內已開始執行，經分署核發

執行憑證交由行政機關收執者，不生執行程序終結之效果；行政

機關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

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10年內，得再移送執行（本部101

年6月22日法令字第10103104950號令參照）。查本件訴願人於95

年至96年間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經移送機關作成裁決書

裁處罰鍰後，限期訴願人繳納，並送達訴願人，因訴願人逾期未

繳納，乃分別於99年5月4日、99年8月5日、100年6月2日、100年6

月29日（嘉義分署收文日）移送嘉義分署執行，嘉義分署分99年

度道罰執字第85114號、第123172號至第123175號、100年度道罰

執字第78326號、第94784號行政執行事件辦理，已如前述。各該

處分確定之日依移送書所載分別為95年10月12日、96年6月11日、

96年6月18日、96年9月4日、96年10月18日、97年1月28日、97年4

月16日。嘉義分署受理分案後即進行調查等執行行為，此有各該

移送書、裁決書、送達證書及嘉義分署案件進行情形維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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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等文件附於嘉義分署執行卷及本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卷

可參。是嘉義分署已於處分確定日5年內開始為調查等執行行為，

嗣因訴願人無所得、財產可供執行，陸續核發執行憑證交由移送

機關收執，移送機關復陸續於各該處分確定日起10年內檢附各該

執行憑證再移送嘉義分署執行，已如前述，嘉義分署形式上審核

移送機關所檢附之文件，認符合移送執行之要件，據以執行，並

於各該處分確定日起10年內核發系爭命令1，核與前揭規定及本部

令，尚無不合。訴願人主張本件裁決書送達日期為95年9月21日至

97年3月26日止，惟遲至102年7月11日始核發系爭命令1扣款，是

否已逾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規定5年之請求權限云云，亦無理

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委員 蔡碧仲 

委員 林秀蓮 

委員 呂文忠 

委員 紀俊臣 

委員 周成瑜 

委員 陳荔彤 

委員 楊奕華 

委員 劉英秀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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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邱  太  三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